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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2724.htm 第八十一条 股份有限公

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

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公司全体发起人的首次出

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其余部分由发起人自

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

缴足。在缴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 股份有限公司采取

募集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实收股

本总额。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五百万

元。法律、行政法规对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有

较高规定的，从其规定。 析：本条可考性极强，要认真牢记

当中的相关数据。分为两种情况，发起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且首次

出资额为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其余部分两年内

缴足。但是，对于投资公司却又做进一步规定，投资公司可

以在五年内缴足其余部分。无论是投资公司还是其它性质的

公司，在缴足之前都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以便降低社会风

险。注意第二款，采取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只能

实行一次性缴纳的法定资本制。关于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限

额，新法比旧法降低了标准，旧法为1000万，新法为500万，

其目的是为了扩大投资者的范围，鼓励和推动股份有限公司

的设立和发展。 题18： 关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下列说法

正确的有？ A、可以私募股份形式设立 B、须经国务院授权

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C、应当有二人以上二百人



以下为发起人，其中须有半数以上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

所。 D、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为500万元，发起

设立的可分期缴足，募集设立的须一次缴足。 ACD 第八十二

条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公司名称和

住所； （二）公司经营范围； （三）公司设立方式； （四）

公司股份总数、每股金额和注册资本； （五）发起人的姓名

或者名称、认购的股份数、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 （六）董

事会的组成、职权、任期和议事规则； （七）公司法定代表

人； （八）监事会的组成、职权、任期和议事规则； （九）

公司利润分配办法； （十）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 （

十一）公司的通知和公告办法； （十二）股东大会会议认为

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析：与旧法相比，增加了出资时间与

方式，删除旧法条中“股东权利与义务、公司法定代表人、

监事会的组成、职权、任期和议事规则”。 第八十三条 发起

人的出资方式，适用本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析：新增条文

，明确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方式与有限公司相同。 第八十四

条 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应当书面认

足公司章程规定其认购的股份；一次缴纳的，应即缴纳全部

出资；分期缴纳的，应即缴纳首期出资。以非货币财产出资

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发起人不按照前款

规定缴纳出资的，应当按照发起人协议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 发起人首次缴纳出资后，应当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由董

事会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公司章程、由依法设定的验资机构

出具的验资证明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文件，申请

设立登记。 析：改动较大，可考性很强。注意股份有限公司

以发起设立的，发起人可以一次缴足也可分期缴纳，分期缴



足的，首付则应缴纳。但应当以书面形式认足公司章程规定

其认购的股份。若未按该规定缴纳出资的，则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款中，应当注意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时间是发起人

首次缴纳出资后，并由董事会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章程。 第

八十五条 以募集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认购

的股份不得少于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但是，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析：注意与旧法相比，

以募集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认购的数额比例与

旧法相同，但新法删除了其余股份应当向社会公开募集的说

法，且百分之三十五也并非一成不变，当法律和行政法规另

有规定时，则从其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